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力 105 偵 163 誣告 簽○ 陳○霞 不起訴處分

力 105 偵 163 誣告 簽○ 王○綱 不起訴處分

力 105 偵 164 詐欺 簽○ 彭○珠 不起訴處分

仁 103 偵 11911 詐欺 竹北分局 劉○哲 不起訴處分

仁 103 偵 11911 詐欺 竹北分局 曾○雯 不起訴處分

宇 104 偵 12205 侵占 高○騰 溫○衫 不起訴處分

宇 104 偵 12205 侵占 高○騰 謝○豪 不起訴處分

宇 104 偵 12552 詐欺 嘉縣刑大 駱○文 起訴

宇 104 偵 94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○崴 起訴

宇 104 偵 11532 湮滅證據 臺灣高檢 林○明 不起訴處分

宇 104 偵 11532 湮滅證據 臺灣高檢 林○傑 不起訴處分

宇 104 偵 11808 傷害 竹一分局 蔡○昌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發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范○國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義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林○景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文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輝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余○強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富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林○祥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江○娥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張○禮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張○忠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梁○榮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劉○鑑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張○能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余○偉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婷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財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春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劉○斌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余○文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何○傑 起訴

行 104 偵 12000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04 陳○良 起訴

行 104 偵 6759 贓物 拘○到案 張○能 起訴

行 104 偵 6759 贓物 拘○到案 劉○鑑 起訴

行 104 偵 6759 贓物 拘○到案 何○發 起訴

行 104 偵 7560 贓物 簽○ 何○財 起訴

行 104 偵 7560 贓物 簽○ 張○禮 起訴

行 104 偵 7560 贓物 簽○ 張○忠 起訴

行 104 偵 7560 贓物 簽○ 梁○榮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富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義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文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輝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傑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林○祥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春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余○文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違反森林法 簽○ 林○景 不起訴處分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劉○彬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余○偉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何○婷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陳○良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江○娥 起訴

行 104 偵 7561 贓物 簽○ 范○國 起訴

良 104 偵 5765 駕駛業務致死 李○德 吳○文 不起訴處分

聞 104 撤緩 442 不能安全駕駛 執○簽分 胡○茂 撤銷緩起訴

學 103 偵 12673 詐欺 竹北分局 劉○哲 不起訴處分

學 103 偵 12673 詐欺 竹北分局 曾○雯 不起訴處分

學 104 偵 2964 詐欺 竹北分局 劉○哲 不起訴處分



學 104 偵 2964 詐欺 竹北分局 曾○雯 不起訴處分

學 104 偵 4935 詐欺 臺灣高檢 劉○哲 不起訴處分

學 104 偵 4935 詐欺 臺灣高檢 曾○雯 不起訴處分

學 104 偵 5360 詐欺 竹北分局 曾○雯 不起訴處分

擇 104 撤緩 434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彭○英 撤銷緩起訴




